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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79 证券简称：腾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7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证人”）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12月5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山东腾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进出口”）、腾达紧固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及山东腾
达紧固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预计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的担保。担保额度
及有效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2025年7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融
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腾达晋元（安徽）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
晋元”）拟申请的银行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及有效
期限自2025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7月15日止。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
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就全资子公司腾龙进出口、控股子公司腾达晋元的授信业务、借款业务，分别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订相关合同如下：
（一）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腾龙进出口与该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2,000万元。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腾达
晋元与该银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51万元。

（三）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腾达晋
元与该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累计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9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于2025年10月31日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的主要内容为：
1.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整。
2.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10月31日-2026年10月30日。
3.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

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
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
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于2025年10月3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
主要内容为：

1.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1万元整。
2.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10月31日-2026年10月20日。
3.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余额的51%；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

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其具体金额
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三）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于 2025年 10月 31日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为：
1.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59万元整。
2.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10月31日-2026年10月20日。
3.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的51%及相应的利

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
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

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28,963.16万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

23,275万元、美金8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83%，均为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1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4/28~2026/4/27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57,179股
0.13%

2,696,235.78元
7.02元/股~7.9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3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1,663股，
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97元/股，最低价为7.93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8,841.8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357，179股，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97元/股，最低
价为7.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6,235.7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能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2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7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0元/股（含），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5年7月19日至2026年7月18日），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0）。

依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 34,236,100股，累计回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2,475,626,790股）的 1.38%，最高成交价为

4.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3,998.6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进展情
况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既定方案。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25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9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日、2025年4月23日、2025
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7日、2025年 5月 10日、2025年 6月 4日、2025年 7月 2日、2025年 8月 5日、
2025年9月2日、2025年10月1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47,700

股，回购总金额为9,183,910.74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占公司A股总股本0.1589%，最高成交价
为22.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0元/股。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
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不超过35元/股（含），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计划。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自2025年5月6日起回购价格上限由35
元/股（含）调整为34.90元/股（含）。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5）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99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90元/股，最低价为30.31元/股，

回购总金额为64,752,63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5-068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

400份予以注销。此外，因3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考核年度内个人层面绩效考评结果为“合格”，对应个
人层面行权比例为80%，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3名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
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处理，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1,560份。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注销预留授予的
股票期权数量合计3,960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
年10月31日办理完成。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本
次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5-071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8/29
2025年9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1,181股
0.0201%

9,901,371.38元
137.30元/股~14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并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73.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29日和 2025年 9月 19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
055）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71,181股，占公司总股本353,405,110股的比例为0.02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2.89元/股，最低价
为137.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01,371.3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47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47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20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500万元~1,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77万股
0.03%

299.97万元
23.06元/股~24.3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
人民币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3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27、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27，703股，占公司总股本397,734,544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36元/股，最
低价为23.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704.2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126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9，由公司董事长提议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58.06万股

1.25%
17,998.41万元

24.68元/股~29.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0月 28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5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2024年11月16日至2025年11月15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及获得股份回购资金贷款支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本次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6,
580,59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984,0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531 证券简称：日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24
2025年6月23日~2026年6月22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95,604股
0.1181%

1,009.31万元
45.94元/股~60.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23日，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101.87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202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4）。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101.8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0.0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95,604股，占公司总股本165,593,939股的比例为

0.118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0.00元/股，最低价为45.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9.3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4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19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84,899股
0.092%

10,789,216.56元（不含交易费用和佣金）
27.20元/股~29.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8.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84,8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92%，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29.61元/股，最低价为27.2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789,216.56元（不含交
易费用和佣金）。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2025—078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顶”或“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5年5月23日-2026年5月22日）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
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合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2025-029、033、040、049、058、070号公告。

二、公司2025年度担保进展情况披露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担保方

四川顺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顺采兴蜀钙业有限公司

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对应的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支行

中国银行都江堰大道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峨眉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大道支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担保协议债权本金金额

1,000
500
1,000
350
1,000
2,800
5,000

担保本金余额

1,000
500
1,000
350
1,000
2,800
5,000

三、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额度类型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含）的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额度

50,000
15,000

已使用担保额度

4,650
7,000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45,350
8,000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83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7月18日、9月4日及10月16日，

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
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及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9,260.06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324.06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4日、2025年7月18日、2025年9月5日及
2025年10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的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 17,55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282,308.86万股）的 0.62%，最高成交价为 6.74元/股，最低成交价 4.47元/股，合
计成交总金额92,600,588.3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130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李良彬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李良彬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是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46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2%
质押开始日期

2024年11月01日

质押解除日期

2025年10月31日

质权人

招商证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李良彬

熊剑浪

黄闻

李良学

李华彪

罗顺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378,637,819
6,348,853
16,349,805
1,023,260
298,721
4,088,780

406,747,238

持股
比例

18.38%
0.31%
0.80%
0.05%
0.01%
0.20%
19.75%

本次解除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股）

94,770,000
1,778,000

0
0
0
0

96,548,000

本次解除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90,170,000
1,778,000

0
0
0
0

91,948,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81%
28.16%
0.00%
0.00%
0.00%
0.00%
22.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8%
0.09%
0.00%
0.00%
0.00%
0.00%
4.46%

已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0
0
0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0
0
0
0
0
0
0

未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0
0
0
0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
0
0
0
0
0
0

1、李良彬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数为91,948,000股，占其持有股份比例22.6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46%。
2、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后续若出现质押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上述

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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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
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要参股公司杭州翱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翱锐生物”）近期获得国内 I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TSPYL5、RASSF1A、DAB2IP、OTX1、PTPN18、
HIST1H3G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探针法)

注册证号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195

类别

III
发证日期

2025/10/30
有效期至

2030/10/29
发证机构

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

产品预期用途：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浆中甲基化的TSPYL5、RASSF1A、DAB2IP、OTX1、
PTPN18、HIST1H3G基因。本产品适用于临床上对疑似原发性肝癌的辅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肿瘤检测产品的种类，扩展了甲基化技术用于肿瘤检测的业务领

域，进一步完善了肝癌检测相关产品系列，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